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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本版策划 朱立宪

【主持人】其实，对司法独立与舆论
监督关系的讨论不是这次李昌奎案才
有， 还有近年发生的“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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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飙车
案”、“ 深圳机场女工拾金案”、“ 佘祥林杀
妻案”等等。 我们应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二
者之间的关系？ 请嘉宾谈谈自己的看法。

徐宗新法谚说得好：正义不仅应得
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
以实现。舆论监督不等于媒体审判，任何
对于舆论可能对司法独立精神造成侵害
的担忧其实是对舆论力量的一种夸大，
这样的担心并无必要。

对于民众高度关注、尚未审结的案
件，如果有媒体做出倾向性的报道和评
论，或许可能会造成某种偏颇的舆论环
境，给司法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但即便
如此也不能说司法独立原则就受到了损
害。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合格的法官，必
然会以自己专业的法律理论修养和深湛
的司法实务经验，摆脱舆论、利益、权力、
人情等非法律因素的影响，依据案件的
证据，查清案件的基本事实，作出合乎法
律、合乎情理、令人信服的判决。

童松青舆论监督恰恰是司法独立
的配套措施。舆论监督并不是代替审判，
也不是干扰审判，而是防止审判权滥用。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
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新闻舆论监督从
本质上来说体现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对
于法官依法独立审判、防止审判权力滥
用、确保司法公正有促进作用。两者可以

齐头并进，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个人认为，要实现这种协调、统一与

良性互动，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
应当制定调整司法与传媒关系的行政法
规，对媒体报道的不合理限制加以调整；
2、新闻媒体要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对案
件如实报道，在法院审判前不要发表对
案件实体问题的意见，任何时候均不得
刊载或播出对司法人员有人身攻击或人
身侮辱内容的报道或评论，以保护司法
人员的人格尊严。

李本浪确切地说，现行法律只规定
了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并没有上升到司
法独立的层面。当司法和舆论都将目光
关注到某一社会事件的时候，两者的合
作与对抗是并存的，但关注角度的差异
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司法与舆论的
互动，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力，这
在很多案件接受监督得以纠正上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

另一方面，不应过分夸大舆论在错
案纠正上的作用。错案之所以得到纠正，
是案件本身存在问题。如果是因为所谓
的“媒体审判”而改判，那不但是司法界
的耻辱，更是法治的倒退。由此，明确司
法与监督的界限还是很有必要的。

学界的一个共识是：社会对司法的
专属权力应持有相当的敬畏和尊重。就
现状来看，个人感觉应把握三点：一是司
法机关依法坚持独立断案并提高司法透
明度；二是尊重民意但不能将网络舆情
等同于民意；三是反对故意利用舆论制
造压力干涉司法机关独立办案。

从李昌奎案看我国“死刑制度改革”

最近一段时间，李昌奎案备受社会
的关注， 李昌奎二审由死刑改判死缓
后，更是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海啸，以至
于法院的再审决定都无法平息公众的
舆论潮。 不过，此时李昌奎的生死似乎
已不太重要，因为法学专家将公众的目
光引向了国家的死刑制度改革。 为此，

本期《 看法》请嘉宾来谈谈这个话题。

新闻背景
云南省高院
启动李昌奎案再审程序

云南男子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后被云
南省高级法院二审判处死缓， 引发了极大的社
会争议。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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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从云南省高院证实，云南省
高院已启动再审程序，《 李昌奎案再审决定书》

已送达被害人家属。

死者家属的代理人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律
师所王勇认为， 此案目前已上升为同药家鑫案
一样的社会公共事件，被网民称为“ 赛家鑫案”，

应当会在较快时间内有结果，“ 我们对改判的信
心较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李业顺认为， 这一
案件背后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例如关于死
刑制度、关于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关于传统理
念与现代司法精神的冲突。 这些都值得进一步
关注和探讨。

■据新华社

【主持人】废除死刑是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

今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就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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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而对李昌奎案，云南高
院副院长田成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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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会是一个标杆。 那么，究
竟应如何看我国的死刑制度改革？ 请嘉宾谈谈自己
的看法。

李本浪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看，逐步减少
甚至废除死刑确实是大趋势。但就我国目前的国情和
传统来看，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需要明确的是：个案
是否适用死刑是司法的范畴，而存废与否则属于立
法范畴。

司法个案可以推动立法进程但不能越殂代疱。
更为贴近国情的做法可能是先改革刑期和规范减刑
制度。个人认为，可以尝试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上限
和实行终身监禁制度，并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

权利制定更为透明和公正的工作机制，杜绝黑
箱操作。

徐宗新关于死刑的存废，必须肯定
的是，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人的生命得到

最高的尊重，也决定了刑罚的惩罚性由重到轻的发展
趋势，废除死刑是刑罚趋轻、刑罚人道化的要求，因而
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刑法修正案（八）》正是在认清了这一历史趋势

的基础上，对近年来较少适用或者基本未适用的社会
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进行了刑罚的优化，特别是对财产
性犯罪和经济性犯罪进行了大幅度的去死刑化，凸显
用刑宽缓之原则，明确表明了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
为在我国刑法中减少乃至彻底地废除死刑，迈出了积
极一步。

童松青个人认为，死刑存废不是一个关键问题，
最关键的是死刑背后的制度是否合理。就中国目前的
国情来说，废除死刑有没有必要，是否具备废除的条
件，都是应当考虑的问题。死刑所针对的是“罪大恶
极”的犯罪分子，因而它的存在体现了对穷凶极恶犯
罪的惩罚和报应，同时抚慰了被害方或被害方亲属，
伸张了社会正义，有助于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它的
这种特殊惩罚功能暂时还无可取代。

个人认为，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才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防止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
严格履行罪行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严格履行法定
程序，严格证据制度以及死刑复核程序，我们就能够
有效地杜绝冤案的发生。这样，百姓才会慢慢接受死
刑废除制度，才能与先进的司法理念接轨。

临海市人民法院院长
李本浪

民进浙江省委法制委员
会主任 童松青

浙江省律协刑委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 徐宗新

【主持人】百姓说， 杀人偿命。 法院说， 不能
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人死刑。 这就是李昌奎案引发的
传统观念与现代司法精神的冲突。 正因为如此， 民众
才会对法院不杀李昌奎的判决表示不买账。 对此， 嘉
宾怎么看？

童松青法治不是精英政治，不能根据几个法
学家或者法律精英的思想来统治社会。法治的基础
是民主。

我们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是代表人民的。法官的
审判权也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法律的意志也是人民群
众的意志，所以法官应当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当人
民有了共同的声音，而法官却置若罔闻，那就值得质

疑了。我认为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情商为零，二是
指鹿为马。无论哪种可能，都不配做人民的法官。

李本浪传统法制观念与现代司法精神存在一定
的继受关系，并不能简单割裂对立。如杀人偿命的传
统观念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因素作为基
础，也体现了一定的公平理念。而现代司法精神更强
调对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所有公民人权（生命权是
基础）的平等保护。

“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人死刑”很好地表达
了学者对当前环境下司法能否坚持独立断案的担忧。
案件审判，根据的只能是被现有证据证实的法律事
实，而非坊间的口口相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单

纯寄希望于要求公众冷静，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是要
求法官自己保持冷静，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严守程
序和实体正义的要求，坚守法律底线。

徐宗新许多合法的判决受到了不应有的非议，
而一些看似不甚合理的判决却得到了民众的喝彩，这
其实反映的就是以普通民众朴素的传统正义价值观为
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法官对于规范的信仰为基本内
容的现代法律精神的激烈碰撞。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期
的中国社会来说很正常。

民意和法律的冲突，其实是一个司法机关借以赢
得舆论认同的一个机遇。对于那种引起全社会关注的
热点案件，司法机关在详细的事实支撑之上，做出令
人信服的法律解答，对涉案的事实进行最权威的法律
释明，可以藉以宣传现代的法治理念，树立司法机关
公平公正的形象，从而真正获得民意的支持。

话题二 传统观念与司法精神

话题三 关于我国的死刑制度改革

话题一 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


